附件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学科建设和研究所
经费管理细则
第一条 根据《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学科建设管理办法》（浙工大之江学院[2017]73号），重点学科建设的资助额度根据学院审定通过的学科建设情况确定，原则上A类重点学科建设经费理工艺术类250万左右，经管文法类100万左右，B类重点学科建设减半。
第二条 每个重点学科建设的经费投入由启动经费和年度经费两部分组成。
（一）启动经费：A类重点学科建设经费理工艺术类20万，经管文法类10万，B类重点学科建设减半，一次性投入。
（二）年度经费：根据各重点学科建设年度经费的预算按年度下拨。年度经费的预算不能超过总投入经费的50%，若上一年度经费实际投入少于预算的60%，暂停该学科本年度的经费投入。
（三）启动经费和年度经费的40%须投入学科内的研究所。
第三条 重点学科建设经费实行专款专用，严格按照审定后的经费使用计划进行开支，需要向学科团队成员公开经费使用情况，并接受上级有关部门的检查和学院计财部、监察部和审计部的监督、审计。
第四条 学科负责人负责经费的开支审批，并按规定划拨一定的经费由学科内的研究所负责人开支审批，学科负责人和研究所负责人对经费使用的真实性、有效性承担经济与法律责任，并对本学科用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学科建设经费和研究生培养经费具有审批权。
第五条 学科负责人、学科方向带头人及主要教授组成的学科专家组负责制定年度经费预算及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购置计划，报学院学科建设办公室备案。
第六条 年度结余经费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建设项目因故终止，必须对账目、资产等进行清理，剩余经费按原渠道归还。
第七条 学科建设经费主要用于学术著作出版及论文发表、专利申报、学术交流、专家评审、差旅费、市内交通费、外聘人员工资支出、学科成员的激励费、教师的国内外进修培养、研究生培养、购买科研所需的设备设施和其他。其中，外聘人员工资支出的经费不得超过10%，教师国内外进修培养的经费不得超过10%，购买科研所需的设备设施的经费不得超过50%。
第八条 购买科研所需的设备设施和使用其他费用，需经学科建设办公室审批, 教师的国内外进修培养须按组织人事部相关培训计划执行。
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科建设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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